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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 

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50%股权 

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保荐机构”）作为苏州

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的谐波”、“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项目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对绿的谐波受让归来先生持有的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泰智达”）50%股权暨与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泰紫金”）共同投资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推进公司战略

布局，公司拟受让归来先生持有的国泰智达 5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其中实缴注册资本 200 万元、未实缴注册资本 800 万元），受让价格为 200 万元

（即实缴出资额），国泰紫金同意放弃该部分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归来先生 199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

320586199108******，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典雅花园**幢，在公司担任项

目经理一职。 

国泰智达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由国泰紫金委派，公司本次受让国泰智达 50%

股权不涉及收购国泰智达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国泰智达不形成控制。 

国泰智达拟收购“张地 2020G27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公司本次受让国泰

智达 50%股权后，公司将继续对国泰智达实缴出资，投资款用于支付土地出让金

以及后续项目投资。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十二个月内，公司与国泰紫金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亦未与其他关联方发生对外共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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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国泰紫金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父亲担任执行董事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国泰紫金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除上述关联关系外，国泰紫金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公司名称：江苏国泰紫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子燕 

注册资本：205,120 万元 

成立日期：2008 年 1 月 15 日 

注册地址：南京市雨花台区郁金香路 36 号 

主要业务：投资管理，国内贸易，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设备的研发销售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计算机设备、电子通讯产品及配件的研发、销售、

咨询服务；实业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内贸易；物

业管理；污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江苏国泰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国泰紫金 100%

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泰紫金总

资产为 2,530,703,270.81 元、净资产为 977,502,926.35 元、营业收入为

37,772,154.57 元、营业利润为 22,938,820.80 元、净利润为 21,105,409.20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类型属于对外投资，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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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韩建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5 月 27 日 

注册地址：苏州市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59 号 

经营范围：特种设备设计；特种设备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特种设备销售；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国泰智达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程序措施、不存

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次收购前，国泰智达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国泰紫金 1,000 万元 50% 货币 

2 归来 1,000 万元 50% 货币 

本次收购后，国泰智达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1 国泰紫金 1,000 万元 50% 货币 

2 绿的谐波 1,000 万元 50% 货币 

国泰智达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资产总额为 400 万元、负债总额为 0 元、

净资产为 400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0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因国泰智达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实现营业收入和盈利，经各方协商，公

司本次收购国泰智达 50%股权的受让价格为 200 万元（即实缴出资额）。本次交

易定价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原则，由各方友好协商确定，并经公司董事会充

分讨论后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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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与出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方：归来 

受让方：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价格：200 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期限：2020 年 9 月 30 日之前 

协议的生效条件：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则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此遭受的全

部损失 

（二）履约安排 

根据双方《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应于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出让方付清全

部股权转让价款。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向出让方支付转让款项，符合交

易协议约定的付款进度。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出让方（甲方）已承诺“股权为甲方合法拥有，甲

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甲方保证其所转让的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

担保权，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标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无法办理过户的限制

情形，公司将敦促出让方及时办理标的股权过户手续。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泰智达拟收购“张地 2020G27 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公司本次受让国

泰智达 50%股权后，公司拟将“张地 2020G27 号”用作子公司特种设备研发制

造、气压和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研发制造、机电一体化产品的研发制造等项目的

土地储备。公司本次收购国泰智达 50%股权，将有利于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完

善公司战略及产业布局。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全部使用自有资金且金额相对较小，受让后，

国泰智达执行董事及总经理均由国泰紫金委派，公司本次受让国泰智达 50%股权

不涉及收购国泰智达控制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对国泰智达不形成控制，未导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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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利益情形。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 年 9 月 11 日，公司召开首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

让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50%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的议案》，

关联董事左昱昱、左晶先生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

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关联董事已

回避表决，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上述股权受让事项。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绿的谐波拟受让归来先生持有的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50%

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系公司为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推动

公司可持续发展，推进公司战略布局及资源保障发生，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并

已经绿的谐波首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受让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50%

股权暨与关联方共同投资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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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受让张家港市国泰智达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50%股权暨与关联方共

同投资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薛  波             周丽涛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